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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司法特考］ 

一、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四八二號解釋理由書謂：「憲法第十六條規定，人民 

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 

其權利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 

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問：何謂聽審請求權？請 

舉民事訴訟法上之規定說明之。                              （95 書） 

［擬答］ 

（一）聽審請求權之概念 

⒈意義 
關於個人利益或權利成為審判對象時，對於該人應賦予參與其審判程序，並

就事實上或法律上觀點，有向法院提出主張，舉證機會之權利。 
⒉立法目的 
⑴在程序上，其程序主體一方面可請求法官實現其實體法上權利而保護實體 

上利益，一方面可請求維護其程序上利益，避免不必要或不應有之勞力、 
時間或費用的支出，使程序運作不致於消耗其所追求之實體利益或侵害系 
爭標的以外之財產權、自由權。 

⑵未賦予此項機會之法院審理，即造成發現真實的突襲或達成正確裁判的突 
襲。此時，不能謂當事人已被賦予有關達成慎重而正確的裁判之程序保障，

及達成迅速而經濟的裁判之程序保障。 
（二）聽審請求權之規定 
⒈職權通知當事人及利害關係人使其得參與訴訟（§67 之一） 

⑴意義 
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律上利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

詞辯論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行程度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67

之一Ⅰ）。 

⑵立法目的：避免第三人嗣後再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 
     為使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能知悉訴訟而有及時參與訴訟之機會，避 

免第三人嗣後再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以維持確定裁判之安定性，並貫徹 
一次訴訟解決紛爭之原則，應賦予法院適時主動將訴訟事件及進行程度通 
知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之職權（§67 之一Ⅰ）。 

⒉「判決效力之擴張」係以被擴張之第三人受有聽審請求權之保障為前提（第 

三人撤銷訴訟程序  §507 之一以下 ）。 

⑴意義 
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非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未參加訴訟，致不

能提出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攻擊或防禦方法者，亦無法循其他法定程序請

求救濟者，得以兩造為共同被告對於確定終局判決提起撤銷之訴，請求撤

銷對其不利部分之判決（§507 之一）。 



95 年民事訴訟法概要試題解答 

李俊德律師  著作權所有              2                     www.lawspace.com.tw                     

⑵立法目的：貫徹程序權保障之要求 

    ①第三人未參予訴訟亦有可能為判決效力所及 

     為貫徹訴訟經濟之要求，擴大訴訟制度解決紛爭之功能，就特定類型事件， 

有時需擴張判決效力及於訴訟外之第三人，以統一解決訴訟當事人與該第 

三人間之紛爭。 

    ②不應剝奪其訴訟權及財產權 

     為保障受判決效力所及第三人之權益，本法固於§67 之一明定法院得於事實

審言詞辯論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行程度以書面通知就訴訟之

結果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第三人，使該第三人有參與該訴訟程序之機會。

惟實際上第三人未必恆受參與訴訟程序之機會，倘其係非因可歸責於己之

事由致未獲得該機會，而未參與訴訟程序，則強令其忍受不利判決效力之

拘束，即無異剝奪其訴訟權、財產權。故為貫徹程序權保障之要求，應使

該第三人於保護其權益之必要範圍內，得請求撤銷原確定判決。 

  ⒊訴訟繫屬之通知（§254Ⅳ） 

    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有移轉時，該受讓之第三人或不知有訴訟繫屬情形，為 

避免其遭受不利益，應有使其知悉之機會，故法院知悉有移轉之情形時，即 

應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事實通知第三人。第三人因受通知而參加訴訟者，應 

適用§62 之規定。法院知悉訴訟標的有移轉者，應即以書面將訴訟繫屬之

事 

實，通知第三人。 

二、在何種情形，證人得以書狀為陳述？                        （95 書） 

［擬答］ 

（一）證人得於法庭外以書狀為陳述之情形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命證人於法院外以書狀為陳述： 

⒈經法院認為適當者（§305Ⅱ） 

直接審理主義及言詞審理主義固為民事訴訟之原則，但如證人之陳述係以文

書或其他資料為內容，而適於以書面為陳述，或依事件之性質或依證人之身

分、職業、健康、住居地及其他情況判斷，不宜或無強令證人到場之必要時，

為便於法院及當事人能儘速掌握案情並進行爭點整理程序，以達到審理集中

化之目標，及避免浪費勞力、時間、費用，以兼顧當事人之實體利益及程序

利益，如法院參酌當事人之意見認為適當者，得准許證人於法院外以書狀為

陳述，或由兩造會同證人於公證人前作成陳述書狀，以代到庭陳述。 

⒉經兩造同意者（§305Ⅲ） 

證人到場作證，固可便利當事人行使詰問權，並貫徹直接審理及言詞審理之 

精神，惟若兩造同意證人於法院外以書狀為陳述時，則不論證人是否須依據 

文書、資料為陳述，或依事件之性質及證人之狀況有無必要，證人亦得於法 

院外以書狀為陳述，或由兩造會同該證人於公證人前作成陳述書狀。 

（二）仍得通知該證人到場陳述（§305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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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以書狀為陳述後（§305Ⅱ，Ⅲ），法院如認其陳述未盡明瞭完足而須加

以說明，或因當事人聲請對證人為必要之發問，而有保障當事人詰問權之

必要時，法院經斟酌具體情形後，仍得通知證人到場陳述。 

（三）科技設備之訊問（§305Ⅴ） 

為配合現代科技之發展，如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 

設備而得直接訊問者，則與證人到場以言詞陳述無甚差別，故於此情形，如 

法院認為適當時，亦得以該設備訊問之。 

（四）仍應具結 

⒈為確保證人之陳述真實無偽，證人以書狀為陳述者，仍應具結，並將結文 

附於書狀，經公證人認證後提出。其以科技設備為訊問者，亦應於訊問前 

或訊問後具結（§305Ⅵ）。 

⒉為配合現代科技之發展，便利證人以書面為陳述，證人得以電信傳真或其 

他科技設備將§305Ⅱ、Ⅲ及Ⅵ所定之書狀、結文及認證書等文書傳送於法 

院，其效力與提出文書同。（§305Ⅶ）。 

 
 

 


